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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管理應用數位科技微學程設置細則 

109年 05月 28日 108學年度第 4次院課程審議訂定 

109年 06月 04日 108學年度第 3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109年 06月 16日 108學年度第 4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110年 12月 08日 110學年度第 1次院課程審議通過 

110年 12月 28日 110學年度第 2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依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程設置要點訂定管理學院管理應用數位科技微學程（以下稱本

學程）設置細則。 

二、本學程設立目標，在於透過創新敏捷的人才培育模式，鼓勵非資通訊系所學生修習系列

課程 並參與配套活動，使其具備以數位科技解決領域專業問題的核心能力，並能與資訊

及不同專長領域的人溝通合作，應用數位科技來解決產業實際問題，以擴增培育具備資

通訊數位能力的跨領域人才，滿足未來我國產業數位轉型人力需求。 

三、本學程設召集人一名，以統籌學程相關事宜。 

四、學程招收對象：凡本校大學部學生皆可申請修讀本學程。 

五、本學程應修讀科目至少二門(含)不屬於學生主系、輔系必修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惟

學院委託教學單位開課之課程項目不在此限。 

六、課程規劃與最低修讀總學分：最低修讀總學分應至少九學分，其中包括學程基礎課程三

學分、核心課程三學分、進階課程三學分，本學程課程規劃詳如下表所示： 

表一、管理學院管理應用數位科技微學程課程表 

備註 課程名稱 
必 /

選修 
學分 時數 開課系所 可抵免學分之課程 

基礎課程 
計算機概論 必修 3 3 

管院各系 計算機程式設計相

關課程 

核心課程 

商業智慧 選修 3 3 管院各系  

企業資源規劃（ERP） 選修 3 3 

工管系 

資管系 

企管系 

企業資源規劃系

統、企業資源規劃

應用 

*工管專長 

*資管專長 

*企管專長 

財金應用軟體 選修 3 3 財金系 *財金專長 

互聯網+ 選修 3 3 企管系 *企管專長 

進階課程 製造執行系統 選修 3 3 工管系 *工管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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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課程名稱 
必 /

選修 
學分 時數 開課系所 可抵免學分之課程 

動態文件製作 選修 3 3 
工管系 *工管專長 

*限外系學生選讀 

視覺化分析與設計 選修 3 3 資管系 *資管專長 

大數據系統建置與管理 選修 3 3 

資管系 

企管系 

大數據資料分析或

大數據導論、機器

學習與大數據 

*資管專長 

*企管專長 

財金資訊系統開發 選修 3 3 財金系 *財金專長 

七、修習科目名稱與本學程課程表所列科目相近者，由學程召集人認可後，該學分予以承認。 

八、學生修讀本學程各科課程之成績，計入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所修讀本學程課程之學分，

併入各系規定之畢業最低總學分數之內，並併入每學期修習之學分上限；所修課程如為

原主修系所規劃之必選修課程，其學分得計入所修系所畢業應修學分數。 

九、學生修讀本學程課程，加退選時程與每科修課人數，依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程設置要

點規定辦理。 

十、學生經核准修讀本學程，並修畢本細則第五條規定之課程與學分且成績合格者，經本學

程召集人審查通過後，由向學校申請發給「管理學院管理應用數位科技微學程修讀證明

書」。 

十一、 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十二、 本細則經本院院課程委員會、本校教務會議通過後，並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